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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

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拱墅区远洋国际中心B座16楼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应坚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112,115,84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25.786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9,012,82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25.0723%；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07人，代表股份3,103,02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0.713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9人，代表股份3,127,62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0.719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4,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0.00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7

人，代表股份3,103,02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0.7137%。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584,6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423%

反对股数（股） 2,433,4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705%

弃权股数（股） 97,8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87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637,2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892%

反对股数（股） 2,428,4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660%

弃权股数（股） 50,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48%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655,7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8057%

反对股数（股） 2,426,8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646%

弃权股数（股） 33,3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29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规划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534,6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6977%

反对股数（股） 2,547,9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2726%

弃权股数（股） 33,3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2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46,4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7.4701%

反对股数（股） 2,547,922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1.4652%

弃权股数（股） 33,3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0647%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582,920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408%

反对股数（股） 2,489,222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2202%

弃权股数（股） 43,700

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94,7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9.0144%

反对股数（股） 2,489,222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79.5883%

弃权股数（股） 43,7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397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通过。

6、审议《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636,7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888%

反对股数（股） 2,427,2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649%

弃权股数（股） 51,9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648,5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0.7346%

反对股数（股） 2,427,222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77.6060%

弃权股数（股） 51,9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659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489,0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6570%

反对股数（股） 2,579,1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3004%

弃权股数（股） 47,7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25%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00,8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6.0122%

反对股数（股） 2,579,122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2.4627%

弃权股数（股） 47,7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525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552,5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137%

反对股数（股） 2,510,8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2395%

弃权股数（股） 52,5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468%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64,30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8.0425%

反对股数（股） 2,510,822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0.2789%

弃权股数（股） 52,5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678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584,0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418%

反对股数（股） 2,492,3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2230%

弃权股数（股） 39,5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5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通过。

10、审议《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10.0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642,0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935%

反对股数（股） 2,431,6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688%

弃权股数（股） 42,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7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通过。

10.0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647,0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980%

反对股数（股） 2,426,6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644%

弃权股数（股） 42,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7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

通过。

10.0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646,4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974%

反对股数（股） 2,427,2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649%

弃权股数（股） 42,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7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646,4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974%

反对股数（股） 2,427,2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649%

弃权股数（股） 42,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7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644,5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957%

反对股数（股） 2,426,6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1644%

弃权股数（股） 44,7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99%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6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588,8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461%

反对股数（股） 2,484,8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2163%

弃权股数（股） 42,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7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7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487,7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6559%

反对股数（股） 2,585,3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3059%

弃权股数（股） 42,8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8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535,9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6989%

反对股数（股） 2,537,7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2635%

弃权股数（股） 42,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7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562,52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7226%

反对股数（股） 2,509,322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2382%

弃权股数（股） 44,0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39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1.01审议《选举应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097,049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30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08,82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479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2审议《选举应莹庭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097,049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30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08,82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479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3审议《选举陈灵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179,55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38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91,33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117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4审议《选举曾文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132,04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33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43,82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4.598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5审议《选举朱小青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102,05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3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13,83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6396%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

12.01审议《选举沈一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102,045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3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13,825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639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2.02审议《选举赵晓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148,550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353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60,330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5.126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12.03审议《选举李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

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9,102,04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3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113,82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639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 月2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钱晓波、白曦

3、结论性意见：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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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选举李

印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个人简历附后）。

李印成先生将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与公

司2024年度股东会选举的董事任期一致。

李印成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

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李印成先生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

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第六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李印成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6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巢湖市天河街道办事处职工、

合肥市庐阳区大杨派出所职工，2024年7月至今，任大连电瓷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

李印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位。 李印成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2025-029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司”“大连电瓷” ） 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5月15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全体董事推举应坚

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全体董事一致推选应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应坚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全体董事一致推选应莹庭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应莹庭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董事会审议决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应坚（主任委员）、李飞、沈一开；

审计委员会：沈一开（主任委员）、李飞、李印成；

提名委员会：李飞（主任委员）、赵晓东、应莹庭；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赵晓东（主任委员）、沈一开、陈灵敏。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董事会审议决定：1、聘任应莹庭女士为公司总经理；2、聘任李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3、聘

任陈灵敏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以上人员

相关简历附后）

李军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其任职符合《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联系方式为：电话：0571-85097356；传真：0571-85097356；电子邮箱；zqb@insulators.cn；通讯地址：

杭州市拱墅区远洋国际中心B座16�楼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本决议形

成后，公司董事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军先生为

公司财务总监（财务总监与财务负责人职责一致），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决议形成后，公司

董事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桂许燕女士、杨小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两人均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秘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以上人员相关简历附后）

桂许燕女士联系方式为：

电话：0571-85097356；传真：0571-85097356；

电子邮箱：gxuyan@insulators.cn；

通讯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远洋国际中心B座16�楼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杨小捷先生联系方式为：

电话：0411-84305686；传真：0411-84307907；

电子邮箱：yangxj@insulators.cn；

通讯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78号上都大厦A座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三、备查文件

1、《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1：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应莹庭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8年1月出生，本科学历。 人民政协杭州市拱墅区委员会

委员；历任浙江德邻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杭州湖边邨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浙江大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超创数能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

经理，超创数能（福建）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年4月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2022年3月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应莹庭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应莹庭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应坚先生的女儿。除上述情况外，与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应莹庭女

士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职责要求。

2、李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10� 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杭州乾兴贸易有限公司

监事；兼任浙江宏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大莲电瓷（江西）有限公司董

事，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年3月至2025年5月，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9�年4�月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20�年8� 月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李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任职要求，具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李军持有本公司股票37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09%，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李军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职责要求。

3、陈灵敏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1年10月出生，大学学历。 历任浙江中天智汇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兼任浙江大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瑞航（宁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大莲电瓷（江西）有限公司董事；

2020年4月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5月至今，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陈灵敏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39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09%，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陈灵敏女士未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具备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职责要求。

附件 2：

桂许燕女士和杨小捷先生简历

1、桂许燕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8月出生，硕士，会计师、税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会员。曾任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高级专员、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长龙航空有

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大连电瓷证券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

桂许燕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任职要求，具

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桂许燕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1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00002%，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桂许燕女士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杨小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2009年9月至2017年2月，任大

连电瓷监事；2017年2月至今任大连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监事，2009年至今在大连电瓷证券部任职；2018年5

月至今在大连电瓷任证券事务代表。

杨小捷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任职要求，具

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任职资格。

杨小捷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4,5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005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核实杨小捷先生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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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2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利润分配

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0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至以后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0,48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4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25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774 魏振文

2 08*****552 青岛德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2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

行调整，将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调

整方式及程序进行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青岛胶州市尚德大道17号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高琳琳、赵爽爽

3.咨询电话：0532-82293590

4.传真：0532-8229359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德固特节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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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情况概述

根据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思股份” 或“公司” ）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拓展公司

业务领域，助力公司实现外延式发展，进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慕思投资控股（天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慕思投资” ）于2025年3月31日与专业机构苏州维特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维特力新” ）签署了《苏州慕思嘉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

议》” ），拟共同投资设立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产业基金，即苏州慕思嘉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慕思嘉御创投” 或“产业基金” ）。 慕思嘉御创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2亿

元，其中，维特力新拟担任慕思嘉御创投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产业基金管理人并拟以自有资金认

缴出资人民币0.02亿元， 慕思投资拟担任慕思嘉御创投有限合伙人并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1.98亿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

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

业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2025年4月9日，慕思嘉御创投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苏州市吴江区数据局颁发的《营业执

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设立

产业基金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产业基金的进展情况

2025年5月14日，慕思嘉御创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

证明》，相关信息如下：

1、基金名称：苏州慕思嘉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管理人名称：苏州维特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托管人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备案日期：2025年5月14日

5、备案编码：SAXK74

三、风险提示

产业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运行过程中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

营管理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产业基金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产业

基金的管理投资决策及后续进展情况，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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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天山三路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龙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8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20,962,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1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0,307,5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47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655,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80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26,540,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3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88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47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655,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8％。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0,108,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0％；反对64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4％；弃权206,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685,5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801％；反对6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27％；弃权206,2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2％。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0,101,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7％；反对65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弃权207,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678,7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545％；反对65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46％；弃权207,2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9％。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81,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7％；反对644,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弃权336,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59,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039％；反对6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84％；弃权336,4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7％。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58,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3％；反对80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6％；弃权203,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36,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83％；反对8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51％；弃权203,4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66％。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0,005,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2％；反对81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144,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582,5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20％；反对8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48％；弃权144,1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2％。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秦龙先生、林文龙先生、秦靖博先生、青岛森忠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青岛森伟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森宝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

岛森玲林企业信息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本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80,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93％； 反对888,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70％；弃权1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480,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093％；反对8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70％；弃权170,8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7％。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19,907,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5％；反对88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7％；弃权170,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484,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244％；反对88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19％；弃权170,8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7％。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20,104,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3％；反对62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弃权235,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1,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682,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673％；反对6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55％；弃权235,46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谢强、孙佳悦

3、法律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03� � �证券简称：宇环数控 公告编号：2025-024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 结束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制造产业基地永阳路9�号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①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②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

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的一种方式。 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

种投票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投票。 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

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世雄先生

（6）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1人，代表股份63,160,1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5380%。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2,888,3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0.36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8

人，代表股份271,8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4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人，代表股份271,8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45％。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8人，代表

股份271,8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45％。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 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36,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3%；反对1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18%；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659％；反对13,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63％； 弃权9,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78％。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37,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6%；反对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8%；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395％；反对1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70％；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3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36,4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5%；反对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6%； 弃权9,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820％；反对1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03％；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78％。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38,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0%；反对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8%； 弃权7,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705％；反对14,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70％；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2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25,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6%；反对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6%；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253％；反对1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03％；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4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22,0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97%；反对1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849％；反对1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006％；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4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25,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46%；反对1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26%；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1253％；反对14,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03％；弃权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45％。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3,121,3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6%；反对1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30%；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274％；反对14,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38％；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8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成宓雯、张熙子

（三）结论性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0838� �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力诺 公告编号：2025-028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15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5月

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上望街道望海路2899号公司会议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晓宇先生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5人， 代表股份60,202,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3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59,06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808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5人，代表股份1,13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5%。

2、出席会议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46人，代表股份1,13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5人，代表股份1,13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7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03%；反对822,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353%，反对82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610%；弃权8,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7%。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2.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5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04%；反对822,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6%；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797%，反对82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170%；弃权2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6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5%；反对822,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6%；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635%，反对82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170%；弃权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5%。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4.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6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53%；反对818,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7%；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714%，反对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091%；弃权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5%。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5.00《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5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04%；反对822,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6%；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797%，反对82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170%；弃权2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6.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6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53%；反对818,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7%；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0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714%，反对8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091%；弃权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5%。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7.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5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04%；反对827,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47%；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797%，反对82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008%；弃权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5%。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

上同意通过。

议案8.00《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35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99%；反对822,4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61%；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533%，反对82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3434%；弃权20,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33%。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徐悦、罗小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

认为，浙江力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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